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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交通大学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教师五级及以下岗位学术业绩条件

在满足“西交校人〔2020〕29 号”文件要求的基础上，还需满足：

一、专任教师岗位

（一）教师五级、六级岗位

1. 参与相关学科规划、建设方案的制定及实施；
2. 参与本科或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制定与修订、课程体系的改革与建设，教材

建设；
3. 参与人才培养、梯队建设、实验室建设相关工作；
4. 参与教学、科研团队工作；
5. 参与学院组织的研究生过程培养工作；
6. 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学校 A级及以上期刊至少发表 1篇学术论文；
7. 为学生开设学术讲座或参加专业领域学术会议；
8. 完成学院安排的教学任务；
9. 具有本科或研究生教学工作经验，教学效果好。

（二）教师八级、九级岗位

1. 参与相关学科的规划、建设方案的制定及实施；
2. 参与学院实验室建设相关工作；
3. 参与学院组织的研究生过程培养工作；
4. 参与教学、科研团队工作；
5. 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学校 A级及以上期刊至少发表 1篇学术论文；
6. 完成学院安排的教学任务；
7. 具有教学工作经验，教学效果好。

二、专职辅导员岗位

（一）教师五级、六级岗位

1. 完成分管的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积极开展学生生涯规划、就业指导、心
理健康教育、班风学风建设、学生科创指导等工作；

2. 完成分管的专项工作；
3. 完成负责学生党支部的指导工作；
4. 完成学院安排的各项工作；
5. 积极参加工作课题研究、撰写工作论文；
6. 任现职期间每年考核均为“称职”及以上。

（二）教师八级、九级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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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完成分管的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积极开展学生生涯规划、就业指导、心
理健康教育、班风学风建设、学生科创指导等工作；

2. 完成分管的专项工作；
3. 完成负责学生党支部的指导工作；
4. 完成学院安排的各项工作；
5. 积极参加工作课题研究、撰写工作论文；
6. 任现职期间每年考核均为“称职”及以上。

注：论文分级参照西南交通大学学术期刊分级目录（2017 年修订）


